
   
 

北京中瑞泰纳凯新认证有限公司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公开文件 

文件编号 发布日期 修改日期 实施日期 版次 

BCK-GKC 2017-04-27 2026-04-01 2026-04-01 H2 
  

 19 / 43 
 

二、获证组织须知 

 

1、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和管理 

1.1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标志：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标志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即“良好农业规范标志”，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标志分

为一级认证标志和二级认证标志，见下图： 

 
 

 

一级认证标志              二级认证标志 

1) 证书持有人可在认证产品或其销售包装、产品宣传材料、商务活动中使用认证标志。  

2) 认证标志使用时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允许变形、变色。 

3) 在使用认证标志时，应在认证标志下标注注册号。 

4) 证书持有人应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和展示进行有效的控制。 

5) 证书持有人不得利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混淆认证产品与非认证产品误导公众。 

6) 当证书持有人的法人实体发生变化（如农场所有人、单位性质改变等）时，不得将认证证书从一个法

人实体转让到另一法人实体。这种情况下要求对新的法人实体实施初次检查。 

1.2 有机认证标志： 

 

 

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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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制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应当清楚、明显； 

2) 印制在说明书及广告宣传材料上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可以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变形、变

色； 

3) 获证方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时应当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限定的有机产品范围、数量内使用，并按照

规定在获证有机产品或有机产品的最小包装上加施有机产品标志； 

4) 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产品，或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

分割的，不得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及标签上标注“有机产品”、“ORGANIC”等其他误导公众的文字

表述。 

5) 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以及标注“有机”、

“Organic”等字样和图案。 

1.3 认可标志的使用许可 

1.3.1 CNAS 认可标志，为 CNAS 徽标和标明认可制度的文字、认可注册号的组成。 

 

 

 

 

 

说明：CNAS 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缩写，“PRODUCT”代表基本认可制度， 

“C”代表认证认证（certifier）认可,“069”为 BCK 认可注册序号，“P”为产品认证。 

1.3.2 公司依据 CNAS-R01 的要求，在有效期内，在已获得认可的认证领域和业务范围相关场合使用 CNAS

认可标识，任何地方不允许使用 CNAS 机构标识。不得在与认可范围无关的其他业务中使用 CNAS 认可

标识或声明认可状态。 

1.3.3 在使用认可标识时，应与 CNAS 提供的色调相一致，并按同比例放大或缩小，同时保证字迹清晰。

在使用认可标识时应与本机构的名称或徽标在同一个页面。 

1.3.4 在 BCK 认可范围内的获证组织可以在获得认证的产品或单个包装上使用 CNAS 认可标识和（或）声

明认可状态，需要满足一下要求： 

1) CNAS 认可标识应与产品认证机构的表明某种产品认证制度的认证标志按如下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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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见 1.2 所示图片和 GAP 认证标志见 1.1 所示图片 

2) 获证的组织需要同 BCK 签署有关使用 CNAS 认可标识和（或）声明认可状态的协议并接受 BCK 对其

 使用情况的监督。 

1.3.5 CNAS 认可标识使用或认可状态声明不应使相关方误认为 CNAS 对获得认证的特定管理体系、产品、

过程、服务或人员等进行了批准。 

1.4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控制 

1.4.1 对证书持有人证书和标志的使用控制管理按照《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

施规则》和《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执行。 

1.4.2 不断改进完善有机产品和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规定和要求： 

1) 认证证书是用来表示符合完整的认证标准和/或技术规范的信息，是向用户提供所覆盖良好农业规范符

合标准的信息； 

2) 认证证书上登载的信息是依据检查、检测结果及其他证据的支持； 

3) 认证证书可与标准的所有要求有关，或仅与所选定的部分要求或特性有关； 

4) 认证标志表示在第三方认证制度监督下与标准要求相一致。 

5) 当认证被暂停或撤销时，证书持有人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并按 BCK 的要求交回所有认证

文件。 

1.4.3 规定证书持有人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要求 

1) 为避免证书持有人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认证标志，特规定：只有当符合全部适用标准的所有要求，

而不是只符合经选定的部分要求或特性时，才能使用认证标志，并应遵守特定的规则； 

2) BCK 对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 BCK 认证标识的使用和宣传进行适当控制，通过公开文件、协议、合

同等方式向证书持有人提出，通过监督进行检查。明确并使证书持有人了解认证双方权利和义务： 

a) 证书持有人享有的权利： 

·在获证产品上正确使用认证标志； 

·享有因使用认证标志而获得的合法经济利益； 

·对妨碍合法使用认证标志的行为提出投诉。 

b) 证书持有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不得损害 BCK 的声誉，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必须满足认证标准要求； 

·正确宣传认证标志的含义，不得误导公众； 

·不得在批准使用范围外使用认证标志，不得出售和转让； 

·保存符合认证质量证据； 

·承担在不满足认证标准要求的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北京中瑞泰纳凯新认证有限公司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公开文件 

文件编号 发布日期 修改日期 实施日期 版次 

BCK-GKC 2017-04-27 2026-04-01 2026-04-01 H2 
  

 22 / 43 
 

·不得将标志变形使用； 

·在获证产品或者销售包装、宣传材料、商务活动中使用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标志，并将样品照片上报

至认证机构（BCK）； 

c) BCK 规定的标志使用条件：获得和保持认证证书的，可以在证书的有效期内按证书规定的范围使

用认证标志； 

d) 要求所有证书持有人建立《证书、标志、标识管理规程》，明确管理办法、职责和使用程序。 

1.5 对误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BCK认证标识的处理措施 

1.5.1 对于在广告、包装等媒介中发现的对认证制度的不正确引用，或者对认证证书、认证标志、BCK 认

证标识的误导性使用，依据相关规定采取纠正措施、撤销证书、公布违规行为以及必要的其他法律措施；

以防止最终使用者的误用和/或认证可信度的降低。 

1.5.2 为了更好的控制标志的使用，通过市场抽查、监督、媒体、投诉等形式，检查和收集错误使用认证

证书、认证标志、BCK 认证标识的信息。 

1.5.3 要求证书持有人建立“产品认证标志可追溯系统”，以便妥善处置所发现的错误使用标志的情况。 

1.5.4 发现证书持有人有关标志的使用违规或误用时（包括错误宣称认证资格和错误使用认证机构标识），

将采取依据相关规定采取纠正措施、撤销证书、公布违规行为以及必要的其他法律措施。 

1.5.5 具体违规处置遵循以下原则： 

1) 违规使用标志、标识可导致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如果涉及到产品的包装和销售，立即要求其停止销

售，并封存全部未销售的涉及违规使用标志/标识的产品，必要时对已经销售的产品进行召回，并将召

回清单提交公司； 

2) 证书持有人对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有异议的，可以向 BCK 提出申诉； 

3) 暂停、撤销、注销产品认证证书后继续使用认证标志或认证标识的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4) BCK 应对撤销认证证书的获证组织采取的措施进行跟踪评价，BCK 确认获证方未使用的认证标志是

否全部寄回或在 BCK 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评价其对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的相关记录（包含召回计划、召回产品的批次、数量和处理方式等）的合理性，BCK 并对上诉材料进

行复核确认，以保证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已全部召回。若撤销认证证书的获证组织

未采取纠正措施（如未向 BCK 交回未使用的认证标志或未对相应批次产品进行召回），由此产生的

不良后果（市场投诉、国家地方行政监督处罚等）由获证组织自行承担，涉及侵权的，BCK 依据相关

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1.6 本程序旨在确保其标志使用方式不会扰乱或误导市场，确保从其标志追溯到相关的认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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